
 93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研发〔2012〕27号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管理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足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为适应全面建设

有特色的高水平“211 工程”大学和教学科研型大学对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基本要求，努力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川农大校研发﹝2011﹞5 号）和《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川农大校研发﹝2011﹞6 号）

文件，特拟定该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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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细则中所要求的学术论文必须是研究生在读期

间正式发表的符合本规定要求且用以申请毕业答辩的学术论文。

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以研究生为第一

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四川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 

第三条  普通招考博士生 

在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或在 SCI 或 SSCI 收

录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 

第四条  硕博连读博士生 

1．正常毕业申请答辩需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0.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 

（2）在重要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计至少

3 篇。 

2．申请提前答辩（取得博士学籍不足 4 年）需满足下列要

求之一： 

（1）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 

（2）在 SCI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或在 SSCI收

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0.5以上论文至少 2篇。 

（3）在重要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计至少

4 篇。 

第五条  直博研究生 

1．正常毕业申请答辩需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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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 

（2）在 SCI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或在 SSCI收

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0.5以上论文至少 2篇。 

（3）在重要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计 4篇。 

2．申请提前答辩（取得博士学籍不足 4 年）需满足下列要

求之一： 

（1）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2.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 

（2）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及重

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1篇，共计至少 2篇论文。 

（3）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或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0.5 以上论文至少 1 篇及重

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2篇，共计至少 3篇论文。 

（4）在重要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计至少

5 篇。 

第六条  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资助的博士生 

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资助的博士生，须满足下列要

求之一： 

1．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影响因子之和为 6.0 及以上

或 SCI收录刊物发表影响因子 2.0 以上论文至少 2 篇。 

2．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或 SSCI 收录刊物

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和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1篇，或在

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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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其他要求 

1．在读期间获得以下科研成果，且四川农业大学为成果合

作单位之一者，可视为发表学术论文： 

（1）获国家级科技或社科成果奖励证书，计为 3 篇 SCI；

获得省部级科技或社科成果奖励证书一等奖，计为 2 篇 SCI；二

等奖计为 3篇重要核心期刊；三等奖计为 2篇重要核心期刊。 

（2）获新品种、新产品、新兽药证书（排名前 5位），国家

级审定的计为 1篇 SCI，省级审定的计为 1篇重要核心期刊。        

（3）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排名前 5 位）计为 1 篇 SCI；

新型实用专利证书（排名前 5位）计为 1 篇重要核心期刊。 

2．为鼓励同一导师多名研究生累计成果发表高水平文章，

导师申请并承诺三年内达到以下基本标准，可先参加答辩和授

位。 

（1）一名博士生和一名学术型硕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

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4.0 及以上论文 1 篇或 SSCI 收录刊物上发

表影响因子 2.0及以上论文 1篇；博士生为第一作者，硕士生为

位于前三位的共同作者。 

（2）一名博士生和两名学术型硕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

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5.0 及以上论文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

发表影响因子 3.0 及以上论文 1篇；博士生为第一作者，硕士生

为位于前四位的共同作者。 

（3）两名博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5.0 及以上论文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3.0 及

以上论文 1篇；两名博士生为共同第一作者。 

（4）三名博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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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0的论文 1篇或在 SSCI收录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达到 5.0

的论文 1 篇；三名博士生为共同第一作者。 

（5）对在自然科学类 SCI 影响因子 8.0 以上，人文社科类

SSCI 影响因子 5.0 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允许毕业授位的研

究生人数，由导师提出申请、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由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个案处理。 

3．在申请答辩时，未能正式发表学术论文但可以提供论文

正式录用通知者，可先参加答辩，准予毕业及授位，发放毕业证

书，待论文正式发表后才发放学位证书。 

第三章  硕士研究生 

第八条  毕业基本要求 

在规定学习年限内、取得学籍两年及以上，按培养方案的规

定，通过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的考核，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第九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 

1．论文发表要求 

在读期间必须正式发表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学术论文才能毕

业并授予学位；所发表学术论文必须是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研

究论文，并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四川农业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1）正常毕业申请答辩的要求: 

在重要核心期刊或 CSSCI 收录刊物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至少 1 篇。 

（2）提前毕业条件 

科学学位研究生符合基本毕业要求，并按学术型研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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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要求发表学术论文，即可申请提前毕业。 

（3）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资助的硕士生申请答辩

的要求： 

在 SCI（S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或在重要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或在重要核心期刊和 CSSCI收录期

刊上各发表论文至少 1篇。 

2．其他要求 

（1）在读期间获得以下科研成果，且四川农业大学为成果

合作单位之一者，可视为发表重要核心期刊论文 1 篇： 

①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及社科成果奖励证书； 

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新品种、新产品和新兽药证书（排名前

五位）； 

③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排名前五位）、新型实用专利证书（排

名前五位）。 

（2）为鼓励同一导师多名研究生累计成果发表高水平文章，

导师申请并承诺三年内达到以下基本标准，可先参加答辩和授

位。 

①一名博士生和一名学术型硕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刊

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4.0 及以上论文 1 篇或 S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

影响因子 2.0及以上论文 1篇；博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硕士生

为位于前三位的共同作者。 

②一名博士生和两名学术型硕士生  至少应在 SCI 收录刊

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5.0 及以上论文 1 篇或在 SSCI 收录刊物上发

表影响因子 3.0及以上论文 1篇；博士生为第一作者，硕士生为

位于前四位的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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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在自然科学类 SCI 影响因子 3.0 以上，人文社科类

SSCI 影响因子 1.5 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排名前两位的共同

作者视同为第一作者；对在自然科学类 SCI影响因子 3.0 以下，

人文社科类 SSCI 影响因子 1.5 以下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只承认

排名第一的作者。 

（4）在申请答辩时，未能正式发表学术论文但可以提供论

文正式录用通知者，可先参加答辩，准予毕业及授位，发放毕业

证书，待论文正式发表后才发放学位证书。 

第十条  科学学位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毕业要求 

应按照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培养方案要求，修满学分，

完成相关培养环节，学位论文达到要求的水平和工作量，通过论

文评阅。科学学位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满两年，达到上述

基本要求，并在重要核心期刊或 CSSCI 收录刊物及以上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至少 1篇，即可申请提前毕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除导师承诺以外的学生申请毕业，如在 SCI影响

因子 3.0-4.0排名前两位或 SCI影响因子 4.0-5.0排名前三位的

共同第一作者，且以我校工作人员为通讯作者之一的，可视同该

研究生为论文第一作者。 

第十二条  对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

自然科学类 SCI影响因子 3.0以上，人文社科类 SSCI（SCI）影

响因子 1.5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可视同研究生为论文共同第

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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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博士研究

生、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十四条  各院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高于上述基本要求的

论文发表要求，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并报学校研究生处

备案后执行。 

第十五条  本细则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凡与本文不符合的，

一律废止，以本文为准。 

 

 

                                    研究生处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研究生  公开发表论文  管理                              

抄  送：分管副校长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2012 年 6 月 28 日印发     

                                       （共印 19 份）      


